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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要求

一、采购预算及合同签订
（一）采购项目预算：最高限价10万元
（二）合同签订期限：1年
二、作业区域
（一）中心管辖13座中转站（月度消杀一轮）；
（二）中心管辖140座公厕（季度消杀一轮）；
（三）中心管辖解放河3300米河道（季度消杀一轮）。
三、消杀服务内容
（一）对指定委托服务场所的蚊子、苍蝇、蟑螂、老鼠进行化学药物消杀。
（二）在各场所重点部位合理布置安装灭鼠毒饵盒，并定期补饵。
四、防制周期和要求
（一）每年为1个防制服务周期，根据“四害”消长季节规律进行防制工作，防制工作必须保证全年的鼠、蝇、蟑螂、蚊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C级要求。
（二）在提供药物投放服务时，必须作好宣传和技术指导工作，注意安全，预防人畜误食卫生杀虫剂、灭鼠药等药物中毒事件发生，对发生误食中毒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并承担造成环境污染和人畜误食中毒所产生的所有后果；
（三）中标供应商在提供药物投放服务时，必须科学、规范投放，确保消杀药物的投放量、到位率、覆盖率符合要求并作好相关文字记录，保留备查。
五、服务具体要求
（一）病媒生物防制台账要求
本地孳生地调查在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服务工作之前必须先对防制区域进行病媒生物孳生地的全面调查，科学制订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计划。在消杀过程中确保综合防制效果，每次防制前后应向上饶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相关部门负责人提前报备，并现场签认药物用量、形成消杀台账清单，每月形成13份中转站消杀签认台账，每季度形成140份公厕签认台账，每季度形成1份解放河河道消杀台账。
（二）病媒生物防制作业要求
1.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制”的方针，按照要求，确保按计划在各站所进行全方位的灭鼠、灭蚊、灭蝇、灭蟑螂作业。
2.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人员需经专业机构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按照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法规标准，规范操作。作业时必须统一服装、统一标准，做到安全作业、规范作业、科学作业。
3.做好每次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记录，登记时间、处理位置、用药量等数据，并拍摄现场照片。
4.在完成首次全方位病媒生物综合防制工作后，组织对防制区域设置灭鼠毒饵站，投放鼠药和堵塞鼠洞等工作，并张贴标签(警示)牌(灭鼠毒饵站张贴双标签，墙面和毒饵站各贴一张)等标识标语。必须对其进行定期维护，毒饵料必须常年保持新鲜。
六、消杀服务的质量标准和要求
（一）对受委托的消杀服务场所按照标准，对蚊子、苍蝇、蟑螂，老鼠进行定期消杀。
（二）在合同有效期内，中标供应商确保受委托的消杀服务场所，其“四害”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C级要求。
（三）用药标准及要求、需求供应商必须注重科学合理用药，不得使用假药、国家禁用的药物，并须确保药物来源和质量正当可靠。使用的药物必须符合GB/T27777-2011《杀鼠剂安全使用准则》与GB/T27779-2011《卫生杀虫剂安全使用准则》的要求，达到“安全、高效、环保”并交替使用药物防止产生耐药性的要求。
七、考核内容及责任 
（一）药品不符合要求，无“三证（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质量标准证）”发现一次扣除200元；药品存放不规范发现一次扣除100元。
（二）服务资料、台账不完整，发现一处扣除200元。 
（三）群众满意率低于80%或者群众累计投诉三次，扣除500元；出现媒体曝光的，一次扣除 2000元。 
（四）因人员或装备不足，导致集中消杀延期完成的，消杀未覆盖或消杀不到位的，每处扣除500元。
（五）因施药问题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的安全事故，成交供应商负全部责任，承担所有的损失和赔偿。
备注：其他内容以合同签订为准。
八、投标材料及要求
中标人需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以下材料电子版（所有材料一律加盖公章），并同步上传至电子卖场内，缺漏上传视为无效投标。中标企业在评标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以上佐证材料原件给业主核查，如无法提供或提供材料与投标佐证材料不一致，视为提供虚假材料，将取消中标资格。
（一）企业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参加则只需提供身份证）；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盖章扫描件）；
3．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供应商的自我书面声明（盖章扫描件）；
4.有害生物防治服务能力等级证书（B及及以上）。
（二）人员配备要求
1.技术负责人：1人。
2.服务团队人员：3人。
以上1-2提供承诺函佐证，以及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三）服务设备要求
1.配备1辆皮卡或面包车或货车等服务车用于消杀工作。
2.配备热烟雾机1台。
3.配备背负式电动或机动超低容量喷雾器1台。
4.配备车载式雾炮机1台。
以上1-4提供承诺函佐证。

